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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铭 实习生 刘僚 记者 雷强

于慎亭在1997年9月至2010年7月任

临泉县第一中学校长的十三年时间里，利

用职务之便受贿 100 多万元、贪污 17 万

元。大到工程承包、校园绿化，小到教师

的提拔、录用、招聘都要给这名校长送礼，

甚至他连贫困学生的生活补助金也要贪

污。最近，颍上县法院一审以其犯有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财产20

万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犯贪污罪，判处

有期徒刑 7 年，没收个人财产 10 万元，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 16 年，没收个人财产 30

万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

法院审理查明，工程承包商的贿赂是于

慎亭最大的“灰色收入”源头。2001 年至

2005年，于慎亭利用职务之便，分4次非法

收受承建临泉一中建筑工程的承包人张某

人民币29万元，为其在工程招标和拨付工程

款方面谋取利益。

2005年，他非法收受临泉某公司董事长刘

某人民币7万元，为刘某在承建临泉一中教学楼

南楼工程及能顺利拨付工程款方面谋取利益。

1998年至2000年，他分三次非法收受庞

某人民币21万元，为庞某在承建临泉一中南

大门东侧综合楼建筑工程中给予关照；2008

年，他非法收受建筑工程承包人王某人民币

20万元，为王某在承建临泉一中教学楼副楼

工程和拨付工程款方面谋取利益；2000年，

他分三次非法收受建筑工程承包人王某某

人民币7万元，为王某某在承建临泉一中科

教馆方面给予帮忙。

工程承包是最大“灰色收入”源头A

学校不是你家的，想拿你就拿？
临泉一中原校长贪污受贿100多万一审被判16年

2008年至2009年，于慎亭先后找到

山东人秦某开具虚假发票两张，计款人民

币17.5314万元，经其签批报销后，于慎亭

非法占有其中的15.4818万元。

2008年至2010年，于慎亭在签批发

放困难学生补助金的过程中，从临泉一

中财务上虚报张某等学生的困难补助

金 1.1 万元后，被其非法占为己有；2006

年 8月，于慎亭安排临泉一中总务主任

马某为其从临泉一中财务借款 5000

元，后让马某制作一份虚假的 5000 元

的教师补助单，由于慎亭签批报销后

冲抵了该借款 5000 元，于慎亭占有了

该5000元。

该案宣判后，于慎亭提起了上诉，

他认为其受贿的部分款项属礼尚往来，

其虚报发票套出的公款，大部分用于临

泉一中的发展，送给当地有关单位的领

导和阜阳市的部分领导。但大多数人

表示已退还或不知情。

虚报发票套取现金装自己腰包D
在学校，各种建设项目，要想拿下，所有

人都知道有个前提，那就是给于慎亭送礼。

于慎亭2002年至2009年，他分八次非法收

受殷某人民币3.3万元和价款为6000元的购

物卡，为殷某在临泉一中购置殷的金属制品

方面谋取利益。

2006年至2008年，他分八次共非法收

受申某人民币1.93万元和价款为800元的购

物卡，为申某在承包临泉一中石材建筑方面

谋取利益；2006年至2009年，他非法收受肖

某人民币1万元，为肖某在承包临泉一中绿

化工程方面给予关照；2008年，他非法收受

秦某人民币4万元，为秦某在向临泉一中销

售图书方面谋取利益；2008年，他非法收受

临泉县某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某人民币2

万元，为程某谋取利益；2005年至2007年，

他非法收受临泉某家具厂常某人民币1.5万

元，为常某谋取利益。

学校各种项目只要送礼就能搞定B

提拔和录用招聘是捞钱又一途径C
他虽然只是一个校长，却也能够

大肆利用手中的职权在用人上为自己

打开“财富之门”。2000 年至 2008 年，

于慎亭在临泉一中教师职务调整过程

中，非法收受常某等 8 人，共计 4.5 万

元，并为他们谋取利益。

这些送礼的教师分别被提升为临泉

一中副校长、总务主任、办公室主任、教科

室副主任、实验班班主任等职务。2006

年至2008年，被告人在临泉一中招聘教

师和录取学生过程中，非法收受韩某等12

人，共计7.7万元。以上这些行贿者均得

到了校长于慎亭的关照，最终被录用或聘

任为临泉一中教师。


